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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此件为准

SFBGF 2021025

汕府办〔2021〕29 号

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广东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

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进一步做好我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，切实保障被征

地农民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经市人民

政府同意，现就贯彻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

见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21〕22 号）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思想认识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从人民至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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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度认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加强征地社保

工作的领导，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，精心组织，强力推进，务

求实效，确保政策平稳落地。

二、科学制订征地社保费计提标准

每次征地时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遵照“先保后征”原则，

按每征 1 亩地，原则上以不低于征地安置补偿方案制定时所在县

（市、区）平均每亩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一定比例筹集征

地社保费，计入征地成本，列入工程项目概算。征收农用地区片

综合地价在 5 万元（含 5 万元）/亩以下的，按征收农用地区片

综合地价的 20%计提；在 5-10 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/亩区间的，按

18%计提；在 10-15 万元（含 15 万元）/亩区间的，按 15%计提；

在 15-20 万元（含 20 万元）/亩区间的，按 12%计提；20 万元/

亩以上的，按 10%计提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、综合财

力，以及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待遇水平不低于原办法水平等因素

综合考虑，适当调整征地社保费计提比例，并报市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备案。

三、按期完成留存资金分配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对 2021 年 8 月 1 日之前已获批项目留存资

金进行全面清理，制订工作方案，明确工作任务，倒排工期，确保

在2022年 8月底前将全部留存资金分配到人。2021年 7月 31日之

后获批的项目，应在项目获批后三个月内完成资金分配工作，落实

参保到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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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建立征地社保工作联席会议工作机制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要加强组织领导，逐级建立征地社保工作联席会议工作机制，及

时研究解决征地社保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。

（二）建立留存资金分配工作月调度制度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

民政府须于每月5日前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报送本地上月留存

资金分配落实情况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汇总呈报市政府，由市

政府进行全市通报并上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，推动留存资金分配工作。加强留存资金分配

工作督导，对未按计划完成阶段性任务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市政府采取

通报批评、约谈相关负责人等方式，督导推动工作。对未按时完成

留存资金分配工作的县（市、区），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市

自然资源局提请市政府，扣减其新增建设用地指标，通报限期整改，

并暂停办理建设用地社保审核报批手续直至留存资金分配工作完成

为止。

（四）明确部门职责，压实工作责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

府要切实履行留存资金分配主体责任。各级人社部门要担负起主管

责任，会同有关部门全面掌握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落实情况，

对资金分配及使用情况进行监管。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应落实协管责

任，及时向人社部门提供项目征地获批信息，配合做好征地社保相

关工作。其他相关部门按工作职能分别做好各自职责工作。

五、其他问题

（一）2021 年 8 月 1 日之前已签订征地安置协议，2021 年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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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1 日之后批复的征地项目，执行原征地社保政策，按原政策

规定确定征地社保保障对象，落实征地社保资金分配。本通知实

施后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照本通知执行。

（二）办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审核所需材料和办理流程按

照上级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5 年。2021 年 8 月

1 日至本通知印发之日前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相关事项按照本

通知执行。《印发<汕尾市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试行办法>的

通知》（汕府办〔2008〕61 号）同时废止。本通知未作规定的，

按照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

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府办

〔2021〕22 号）执行。

执行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自然

资源局反映。

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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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汕尾

军分区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，驻汕尾

有关单位。

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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